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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会计准则与税法对于野企业合并冶的界定与分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所指的企业合并

是，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

的交易或事项。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两种情形。《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应用指南中进一步明确，企业合并的具体方式分为

控股合并、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三种。控股合并是指，合并方

在企业合并中取得对被合并方的控制权，被合并方在合并后

仍保持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继续经营，合并方确认企业合并

形成的对被合并方的投资。吸收合并是指合并方通过企业合

并取得被合并方的全部净资产，合并后注销被合并方的法人

资格，被合并方原持有的资产、负债，在合并后成为合并方的

资产、负债。新设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后法人资格

均被注销，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的企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

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以下简称“59 号文

件”）所指企业重组，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

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

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其中，合并是指一

家或多家企业（被合并企业）将其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另一

家现存或新设企业（合并企业），被合并企业股东换取合并企

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依法合

并。股权收购，是指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权，以实现

对被收购企业的控制的交易。收购企业支付对价的形式包括

股权支付、非股权支付或两者的组合。股权支付，是指企业重

组中购买、换取资产的一方支付的对价中，以本企业或其控股

企业的股权、股份作为支付的形式；非股权支付，是指以本企

业的现金、银行存款、应收款项以及本企业或其控股企业股权

和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存货、固定资产、其他资产及承担债

务等作为支付的形式。

税法与会计准则对企业合并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差异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淤合并的判断标志不同。会计准则

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后是否形成一个报告主

体作为企业合并的标志，合并方式包括控股合并、吸收合并和

新设合并三种。而税法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是否成为同

一个法人主体作为合并的标志。因此，税法中的合并仅指吸收

合并和新设合并，税法将控股合并称为股权收购，并单独分为

一类。于合并情形的分类不同。会计准则将合并分为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两种情形, 但是税

法并没有此类划分。本文仅对税法中所指的合并（即新设合并

和吸收合并）有关税收政策与会计准则进行分析，并比较合并

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差异以及合并会计收益

与应税所得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对合并税收政策在实施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二尧企业合并的税收政策与会计准则规定

1. 有关企业合并的税收政策。59号文件对企业合并的税

务处理分为两种，即一般性处理和特殊性处理。

企业合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

定：淤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

税款为主要目的；于被合并的净资产全部归属于合并方；盂企

业在合并后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被合并资产原来的实质性

经营活动；榆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

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或者以同一控制下且不

需要支付对价的方式完成企业吸收合并；虞企业合并中取得

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合并后连续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

取得的股权。

企业合并符合以上五条规定的，交易各方对其交易中的

股权支付部分，可以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合并企

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合并企业的

原有计税基础确定；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

税基础，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被合

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继承，可由合并

企业继续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

公允价值伊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

企业合并税收政策与会计准则规定的差异分析

朝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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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准则中的企业合并方式包括控股合并、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三种，而税收政策中所指的合并仅包括新设

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会计准则将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处理

原则，而税法中并没有此类划分。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在企业合并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确定，以及收益确认等方面均

存在差异。上述差异体现了二者不同的政策理念，也增加了企业纳税调整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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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债利率。其中，股权支付部分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

得或损失，非股权支付部分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

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企业合并如果

不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则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政策。合并

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接受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

税基础；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被合

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

2. 有关企业合并的会计准则。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

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

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

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

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

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

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合并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

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费用、评

估费用、法律服务费用等，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为企

业合并发行的债券或承担其他债务支付的手续费、佣金等，应

当计入所发行债券及其他债务的初始计量金额。企业合并中

发行权益性证券发生的手续费、佣金等费用，应当抵减权益性

证券溢价收入，溢价收入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

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合并中并入的资产和负债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入

账。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购买方对合并成

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合并成本包括购买方在购买

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

负债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

费用，以及符合条件的预计负债。购买方在购买日对作为企业

合并对价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尧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的差异

（一）合并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差异

根据前文内容，合并中形成的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

账面价值的差异如表 1所示。

1.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要求以被合并企业

的原账面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但是按税法规定，合并符合一般

性税务处理条件时，以公允价值作为其计税基础，二者的计量

基础显然不同；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时，税法要求以被合

并企业的原计税基础作为其计税基础，在原计税基础与原账

面价值不相同时，二者仍会产生差异。

2.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会计准则下合并资产和负

债以公允价值入账。按税法规定，合并符合一般性税务处理

条件时，其计税基础也以公允价值确认，此时计税基础与账

面价值相同；但合并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时，税法却以

原计税基础作为合并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二）与合并有关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计算合并收益，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资产转让损益；与

合并相关的直接相关费用、手续费及佣金；换入净资产的入账

价值（或计税基础）与合并成本之间的差额。

1. 合并企业支付对价的资产转让损益确认比较。合并企

业支付对价的形式有两种，即非股权支付和股权支付，其处理

差异如表 2所示：

（1）非股权支付的转让损益。非股权支付部分不适用特殊

性税务处理规定。同时，59号文件明确规定，非股权支付部分

应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如果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按会计准则的规定，

支付的非股权资产不确认资产转让损益，税法则确认资产转

让损益。因此，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不相同，需要进行纳税

调整。

如果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要求确认

所转让非股权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即会计准则和税法均

确认资产转让损益。不过，因所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

值不同，即使二者均确认资产转让损益，其计算得出的会计收

益和应税所得也不一定相同，此时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2）股权支付的转让损益。股权支付的部分，不论会计准

则还是税收政策，都不确认相关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因此，

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相同，不必进行纳税调整。

2. 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佣金、手续费等处理差异。其处

理差异如表 3所示：

合并企业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一般性
税务处理

特殊性税务
处理

合并企业股权
支付部分暂不
确认有关资产
的转让所得或
损失

不适用

发行股票
的面值与
公允价值
之差计入
资本公积

确认资产
转让损益

发行股权的面
值与公允价值
之差计入资本
公积

确认资产转让
损益

股权的面值与被合并
方净资产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异计入资本公
积袁资本公积不足冲
减的计入留存收益遥

不确认资产转让损益

支付股权

支付非股
权资产

税收政策会 计 准 则

表2 合并企业支付对价的资产转让损益的确认比较

原有计
税基础

以公允价值
为计税基础

原有计
税基础

以公允价值
为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

股权
支付
部分

非股
权支
付部
分

股权支付比
例超过85%股权

支付
比例
低于
85%

特殊性税
务处理

一般性税
务处理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吸收合
并不需
支付对
价

股权支
付部分

非股权支
付部分

股权支付比
例超过85%

股权支
付比例
低于
85%

支付对价

特殊性税务处理一般性税务处理

按照被购买方原账面价值计量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适用条件

税收政策

计价原则

适用条件

不支付
对价

会 计 准 则

表1 合并中形成的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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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或者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政策时，会计

准则与税法对直接相关费用的处理并无差异，不需要进行纳

税调整。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的其他组合中，处理方法不同，

从而产生纳税调整事项。发行债务工具所产生的手续费、佣金

等，会计准则要求计入债务的初始计量金额，而税收政策允许

其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二者会产生差异。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

对发行权益性证券所产生的手续费、佣金等，均不计入当期损

益，二者不产生差异。合并企业以上述代价换入合并净资产，

其合并成本与换入净资产金额之间的差额是否计入损益，也

可能存在差异。

3. 合并成本与换入净资产入账价值（或计税基础）之间

的差异。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成本是指支付的股

权或非股权资产的账面价值；而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合并成本是指支付的股权或非股权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支

付的直接相关费用、手续费、佣金等的合计。税法中的合并成

本，应指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与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

（1）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

成本与换入净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资本

公积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合并成本大于换入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合并商誉；

合并成本小于换入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税收政策的规定。在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时，支

付的合并成本与换入净资产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其处理方

法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基本一致。在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规定时，换入净资产的计税基础与合并成本间的差额，应

计入资本公积。

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的处理差异对合并收益的不同影响

如表 4所示：

会计准则与税法对合并中形成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以及因合并引起的应税所得与会计收益的确认

均存在差异。上述差异虽然充分体现了企业合并税收政策与

会计准则的不同政策理念，但也增加了企业纳税调整工作的

难度。

四尧关于企业合并税收政策实施的几点看法

1. 体现了鼓励合理商业目的的企业合并行为的政策导

向。通过企业合并扩大经营规模或者调整产业结构是现代企

业普遍存在的战略行为。合并交易具有涉及金额大、现金流量

较小、收入效应滞后等特点，因此，对其征收过多的税赋，不利

于企业做强做大，也有悖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政方针。

当前，税法将企业合并的税收政策分为一般性税务处理

政策和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两种情况。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

以严格的条件将政策受益对象限定在以合理的商业目的作为

合并意图的企业范围，将以逃避纳税或恶意炒作为合并目的

的企业排除在政策范围之外。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以“原有计

税基础”确定各方计税基础，实则属于将被合并企业的资产计

税基础递延处理，且交易各方不确认股权转让损益的方法，又

避免了合并而引起的新的纳税义务的发生。同时，特殊性税务

处理政策中被合并企业尚未弥补的亏损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

在合并企业继续得以弥补，以及合并企业尚未到期的税收优

惠政策继续延续等规定，无一不体现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

理念。

2. 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下，合并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计量复杂化，使企业的纳税调整工作难度增加。在合并企业以

股权和非股权的组合方式作为支付对价，且其股权支付比例

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条件下，合并企业并入的资产和

负债中，股权支付部分的计税基础为被合并企业原计税基础

中所占的份额，而非股权支付部分则以公允价值作为计税基

础。即在税务处理中，将合并的资产或负债均分解为相当于股

权支付比例的部分和非股权支付比例的部分两部分，这使并

入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的确定变得相当复杂。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将来转让该资产或负债的一部分时，其转让部分的计

税基础应如何确定，当前税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3. 概念使用缺乏衔接性。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会计准则中的分类方法，税收政策中

始终未明确提及过此种划分方法。但在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

适用范围内却出现了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的概念，这不仅

使税收政策缺乏概念上的衔接性和清晰性，而且也使其无法

与会计准则之间建立起一致的概念体系。

因此，59号文件中也应适当引入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和非

同一控制下的合并等概念，这样有助于税收政策体系的连贯

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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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
合并

计入资本公积袁 资本公
积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
收益遥

合并成本>合并净资产
账面价值袁 其差额计入
合并商誉曰合并成本<合
并净资产账面价值袁其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遥

一般性税务处理 特殊性税务处理

合并成本与合并
净资产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额袁应
计入资本公积

合并成本>合并
净资产计税基
础袁 其差额计入
合并商誉曰
合并成本<合并
净资产计税基
础袁 其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

非同一控
制下的企
业合并

税 收 政 策
会 计 准 则

表4 合并成本与合并净资产入账价值（或计税基础）之间差异

会计准则

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一般性税务处理

特殊性税务处理

直接相关费用
债务工具
手续费、佣金

权益工具手续
费、佣金

税收政策

计入资本公积

计入资本公积
或留存收益

计入当
期损益

计入债务初
始计量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

计入合并资产
成本

表3 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佣金、手续费等处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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